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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与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基于 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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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破除时空限制的特性已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但其能否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待

验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法、分位数回归法、再中心回归分解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对整体

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发展享

受型消费，并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均呈“U”型影响，但无论处于何种消费水平

上，相较于城镇居民，互联网使用总是对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更强的刺激效应，这在不同程度上对整体及处于不同

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了系数差距抑制效应，从而在不同程度上缩小了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

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但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总是对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

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明显相对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最终导致互联网使用进一步扩大了整体及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

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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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在过去 30年的高速增长。

但受到投资报酬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正式迈入新常态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呈持续性下降趋势（蒋元涛等，2022）。此外，一系列诸如中美贸易摩擦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事件也已使净出

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多年以来的冰点。相反，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处于迅速增长

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投资与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21年仅分别为

19.8%和 21.9%，而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 1978年的 38.3%增长至 2023年上半年的 77.2%，消费

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力量。这意味着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型经济已难以为继，我国正从生产大国向

消费大国演进（陈静等，2021），经济增长方式已由投资出口型转向消费拉动型（向玉冰，2018），经济发展战略

也已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主导（任嵘嵘等，2022），消费不仅逐渐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

能，还对我国现阶段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控风险等政策发挥出重要作用（马广程和许坚，2020）。

然而，尽管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但与发达国家 70%~80%的消费贡献率相比，我国消

费贡献率依然相对较低，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在中央文件

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并于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国务院也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基本生存型消

费份额相对较高，而发展享受型消费份额相对较低（厉亚和潘红玉，2019），这意味着不仅要有效刺激居民消

费需求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从而建立起比较竞争优势，更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由基

本生存型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发展享受型消费结构，进而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强大的可持

续内生动力（向玉冰，2018）。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也因此成为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

要，如何进一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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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对此，我国大量学者已从城市发展（韦淼和张红伟，2020）、住房（刘玉飞等，2018）、金融（韩雷和谷阳，

2019；罗娟，2020；司传宁等，2022；张海洋和韩晓，2022）、收入（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乔榛和徐宏鑫，2023）、

社会保险（章成和洪铮，2022）和老龄化（姬一帆等，2021）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各类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且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社会已迈入数字时代。伴随

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持续扩散，我国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网民人数日益增长。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 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年 9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74.4%，网民

规模超过 10.5亿人。与此同时，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1）》显示，在 2021年，我国电子商务

市场交易额达 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并且电子商务相关产业吸纳并带动就业超过 6700万人。作为电

子商务的底层数字技术，互联网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董康等，2023）。在此背景下，中央

政府迅速推出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方案。在这过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多次强调，当前经济发展过程

中必须充分依托和应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重点打造中高端消费，推进居民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转型升级

为发展享受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任嵘嵘等，2022）。因此，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提升居民消

费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已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议题（田杰棠和张春花，2023）。但当前我国学

界有关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大多研究仅基于宏观面板

数据考察了互联网普及率对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向玉冰，2018；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笪远瑶等，

2022），鲜少有研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以考察互联网使用率对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仅考察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整体影响，忽略了城乡差异

性。受制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而城乡消费差距通常是

城乡差距的最终反映。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末，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 35.28%，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 52.52%，并且有研究指出，尽管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处

于持续性上升的趋势，但农村居民的消费金额依旧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整体上更加偏向

于基本生存型消费结构，而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则整体上更加偏向于发展享受型消费结构（吴海江等，2014；
贺达和顾江，2018）。这不仅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是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

碍（祝仲坤和冷晨昕，2017；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并且要素流动壁垒与经济增长差异通常是造成这种差距

的最主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

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流动，有效解决了我国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流通环节多、服务功能差及市场

不健全等问题（涂圣伟，2020）。与此同时，通过快速适应互联网信息技术，我国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资

源与机会，从而获得额外收入，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放宽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预算约束，可供其选择的消费

种类由此变得更具多样性，其消费结构理论上也应当逐渐由基本生存型转型升级为发展享受型（任嵘嵘等，

2022），这使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但现有研究鲜少关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

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城乡差异性。

有鉴于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试图为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与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效

建议，本文尝试性地基于 2010年和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稳健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从微观视角验

证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再中心均值回归分解模型对

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进行分解分析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该差距的影响方向及其贡献度。此外，为了

避免估计结果受到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布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影响，并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

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还构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以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对处于不同消费

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差异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再中心分位数回归分解模型对处于

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进行分解分析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

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影响方向及其贡献度，以期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作为各类数字技术的底层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被认为是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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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Kondratieff Cycle）的标志，其引发了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促进各要素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经

济、社会等诸多领域达到高度互联互通状态，从而引起消费模式创新和变革，这为释放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促

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转型升级为发展享受型提供了强大引力（江小涓，2017；李旭洋等，2019；
陈静等，2021）。

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信息传播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拓宽了信息流通渠道，还

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传播速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人们的信息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进一步拓宽其消费交

易空间与时间（罗珉和李亮宇，2015；杨光等，2018）。人们一旦连接进入互联网空间，将轻松获取海量消费信

息，可供其选择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得到明显提升，其消费选择范围得到有效扩充（孙浦阳等，2017；向玉冰，

2018），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释放了我国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从而逐渐打破并改变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预

期、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将全新的消费理念植入其日常生活，最终重塑其需求侧消费内容与方式，对其消费

结构转型升级产生明显的刺激效应，直接促进其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转型升级为发展享受型。与此同时，

人们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更多具有刺激性、多样性与体验性的消费信息也将借助各类互联网平台被分

享，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其原有消费习惯，促使其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从而助力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尹庆民和王寻，2022）。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还能够记录并分析其使用者的消费信息检索偏好及其消

费行为特点，主动向其推送具有个性化与刺激性的消费信息，一旦人们使用互联网搜寻过相关消费信息或做

出过相关消费决策，大量具有个性化与刺激性的消费信息将被持续性推送（江小涓，2017），刺激人们做出反

应行为，有效促进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互联网使用能够直接促进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H1）。

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还将加速我国居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催生工资收入红利，提升其

收入水平，放宽其消费预算约束，间接提升其消费能力，从而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人力资本方

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作为一种更便捷、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信息传递手段，其使用者的信息处理成本

会得到有效降低、工作处理效率会得到有效提升，这将最终导致其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其获得

额外的工资溢价（李雅楠和谢倩芸，2017；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韩谷源等，2023）。互联网信息技术还打破

了时空限制，各类教育资源借助诸如在线直播、录播视频等各类远程形式在互联网空间中得到广泛传播。人

们只要连接互联网即可轻松获取海量学习资源，这将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知识储备与积累，并强化其职业技能

与素养，从而对其工资收入产生明显的溢价效应（王少国和匡国静，2022）。社会资本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

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人们与社会的沟通效率，还能在极大程度上激活人们现有的及潜在的社会网络关系资源，

使不同个体及群体间的“信息鸿沟”逐渐趋于消弭，促使彼此达到有效的信息交互与合作共赢，这同样将对我

国居民的工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毛宇飞等，2018；朱述斌等，2022）。同时，互联网空间作为一个自由且多元

的公共空间，为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加灵活丰富的机会和渠道。借助互联网平台，人们只要基于自由

表达、平等对话和互惠合作等原则，将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表述并显著提升自我价值（王俊和陈国飞，2020）。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居民收入，从而间接促进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H2）。

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制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存在明显差

距。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建设由城镇地区逐渐扩散至周边农村地区，城镇地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基础

设施建设比较完善，而农村地区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相对缓慢（胡伦和陆迁，2019；赵巧芝等，2022）；另一方

面，城镇地区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率和使用率相对较高，而农村地区则相对较低。这使得互联网信息技术对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往往在发展初期难以得到充分显现，而城镇地区发展相对成熟的互

联网信息技术很可能已对其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了规模累积效应，导致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

距被进一步扩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农村与城镇居民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H3）。

不过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伴随着城乡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差距的持续性缩小，互联网信息技术已逐渐在

农村地区迸发出强大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驱动力。理论上，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打破时空界限，疏通农村地

区消费信息闭塞问题，显著降低农村居民消费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极大程度地拓宽农村居民的消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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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其消费供需缺口，促进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有效提高其发展享受型消费（张永丽和徐腊梅，2019；陈鑫

鑫和段博，2022），并且对农村居民而言，互联网信息技术仍属于相对新鲜事物，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村

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很可能正处于边际递增阶段，其给农村居民带来的“新鲜感”很可能会进

一步加强其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提升效果。而对城镇居民而言，其消费水平很可能已接近饱和状

态，使用互联网对其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很可能已进入边际递减阶段。这意味着使用互联网很可能

会更大程度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转型升级为发展享受型，从而缩小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

消费差距。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还改善了城乡知识信息分割局面，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城乡之间知识信息的

流动，各类高价值知识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中得到有效传播扩散（张永丽和徐腊梅，2019），这使得农村居民的

发展理念得到转变，职业素质得到提高，核心竞争力得到强化，收入渠道得到拓展，最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的显著提升（罗超平等，2021；冯大威等，2022），更大程度地放宽其消费预算约束，提升其消费结构转型升

级能力。此外，城镇地区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先进技术消费应用经验也会对农村地区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为促进农村地区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带来后发优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强于城镇居民（H4a）；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相对更强的刺激效应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

距（H4b）。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0年和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资金来源方面，CGSS长期受到中国人

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该调查项目经费的充足性。调查方法方面，CGSS由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与执行，通过采用多阶分层规模大小成比例随机抽样方法，覆盖了中国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此外，CGSS还于 2010年首次针对受访者的互

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且目前该调查项目最新公布的数据为 2021年。对此，本文将 2010年和 2021年
CGSS组建为混合截面数据，并根据研究目的和变量选择对缺失数据和无效数据进行了剔除处理，得到

11880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发展享受型消费。参照李旭洋等（2019）的做法，将问卷调查中相应的问题“在您全家去

年全年的总支出中，耐用消费品支出有多少？”“在您全家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消费品支出有多少？”“在您全

家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交通通讯支出有多少？”“在您全家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文化休闲娱乐支出有多

少？”“在您全家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教育、培训支出有多少？”及“在您全家去年全年的总支出中，医疗支出

有多少”的测度数加总，得到发展享受型消费。

2.自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互联网使用。该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中相应的问题“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对互联网的使

用程度”来测度。该问题选项包括“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非常频繁”。参照 Gao和 Liu（2022）的做

法，将“经常”和“非常频繁”赋值为 1，将“从不”“很少”和“有时”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刘湖和张家平，2016；贺达和顾江，2018；杨光等，2018；刘玉飞等，2018；李旭洋等，2019；
张超等，2020），并结合 CGSS的实际设计情况，将教育水平（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未接受过教育=0，小学=6，
初中=9，高中/中专=12，大专=15，本科=16，硕士=19）、年龄（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婚姻状况（受访者的婚姻状

况，已婚/同居=1，未婚/离婚/分居=0）、户籍状况（受访者的户籍状况，农村户口=1，城镇人口=0）、社会保险

（受访者是否参与了社会保险，是=1，否=0）、家庭人口（受访者所在家庭的常住人口）、家庭人均收入（受访者

所在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受访者所在家庭的相对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1，低于评价水

平=2，平均水平=3，高于平均水平=4，远高于平均水平=5）、家庭房屋资产（受访者所在家庭是否拥有房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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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是=1，否=0）和时间因素（受访者接受调查

访问的年份，2021年=1，2010年=0）纳入控制

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清楚地观测农村与城镇居民上述

各变量的差异，本文将样本按照户籍状况进

行了分组统计，并对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

均值等同性检验。统计和检验结果见表 1。
结果显示：发展享受型消费方面，农村与

城 镇 居 民 发 展 享 受 型 消 费 的 均 值 分 别 为

11915.509元和 25276.249元，农村居民发展

享受型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并且均值等同性 t检验（以

下简称检验）结果显示该差距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互联网使用方面，农村与城镇居民互联

网使用的均值分别为 0.138和 0.384，表明仅 13.8%的农村居民经常使用互联网，而城镇居民则达到了 38.4%，

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使用差距，并且检验结果显示该差

距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发展享受型消费，还是互联网使用

率，农村居民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那么，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对农村与城镇居

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差异性影响？互联网使用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

距？这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证模型检验与分析。

（四）模型设定
1.消费方程设定

DECi = α 0 + α 1 × IUi +∑βX + μi （1）
其中：DECi为发展享受型消费；IUi为互联网使用；∑X为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社会保

险、家庭人口、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房屋资产和时间因素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α 0为常数

项；α 1为待估系数；β为待估系数向量；μi为随机扰动项。此外，为了考察年龄是否会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存

在倒“U”型影响，本文还在∑X中引入了年龄的平方项。

2.差距分解设定

基于式（1）消费方程的设定形式，本文计算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差距如式（2）所示。

ΔDEC = E (DECt丨Xi = Xt ) - E (DECc丨Xi = Xc ) = εt Xt - εc Xc = εt Xt - εc Xt + εc Xt - εc Xc （2）
其中：ΔDEC为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Xt与 Xc分别为城乡居民包括自变量（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控制

变量（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项、婚姻状况、户籍状况、社会保险、家庭人口、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状

况、家庭房屋资产和时间因素）在内的特征变量矩阵；εt与 εc为待估系数向量矩阵。

对式（2）进行公因式提取，得到如下：
ΔDEC = (εt - εc )Xt + εc (Xt - Xc ) （3）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代表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中的系数差距，代表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所引起的发

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第二项代表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中的特征差距，代表城乡居民禀赋特征差距所

引起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IF），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具体研究在均值条件及不同分位数条件下，第 K个回归变量在特征差距和系数差距

中的贡献。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偏差，降低控制变量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干扰。参照 Gao和 Liu（2023）的做

法，本文先基于 Logit模型通过核匹配方法对该混合截面数据进行逐期匹配。估计结果见表 2，匹配结果

见表 3。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发展享受型消费

互联网使用

教育水平

年龄

婚姻状况

社会保险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口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房屋资产

样本量

农村样本均值

11915.509（26983.666）
0.138（0.345）
6.817（3.946）
47.495（15.050）
0.840（0.367）
0.922（0.268）

16403.315（130304.391）
2.573（1.262）
2.519（0.757）
0.868（0.339）

5530

城镇样本均值

25276.249（100063.434）
0.384（0.486）
11.099（4.065）
48.982（16.005）
0.790（0.408）
0.902（0.297）

37539.188（89517.741）
2.024（1.015）
2.673（0.759）
0.835（0.372）

6350

均值等同性检验

10.222***
32.129***
58.168***
5.215***
-7.059***
-3.799***
10.154***
-25.869***
11.018***
-5.114***

—

注：***代表 p<0.0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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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互联网使用

教育水平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社会保险

家庭人均收入

2010年
3.189***（0.168）
11.257***（2.347）
-1.957***（0.324）
-0.549***（0.113）
-0.945***（0.097）
-0.116（0.115）
0.591***（0.051）

2021年
1.707***（0.169）
9.741**（3.919）
-1.931***（0.518）
0.401**（0.172）
-1.121***（0.130）
0.543**（0.263）
0.277***（0.046）

互联网使用

家庭人口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房屋资产

常数项

LR值

Pseudo R2
样本量

2010年
0.380***（0.095）
0.342**（0.138）
-0.156（0.132）
-28.910***（4.271）

3722.60***
43.77%
8858

2021年
0.020（0.129）
0.479***（0.166）
0.066（0.119）

-16.014**（7.409）
1904.66***
45.82%
3022

注：***代表 p<0.01；**代表 p<0.05。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表 3 匹配后各控制变量的标准误

2010年
教育水平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社会保险

人均收入

家庭人口

经济状况

房屋资产

均值

处理组

2.551
3.508
12.411
0.703
0.214
0.861
10.202
0.632
1.014
0.900

控制组

2.514
3.489
12.292
0.680
0.194
0.850
10.182
0.636
1.018
0.911

标准误

6.1%
6.0%
5.2%
5.6%
4.5%
3.6%
1.7%
-0.8%
-1.2%
-4.0%

t

3.60
1.65
1.47
1.43
1.45
0.94
0.54
-0.25
-0.38
-1.09

p

0.000
0.100
0.143
0.152
0.147
0.345
0.586
0.801
0.703
0.274

2021年
教育水平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社会保险

人均收入

家庭人口

经济状况

房屋资产

均值

处理组

2.449
3.642
13.380
0.781
0.388
0.956
10.180
0.959
0.956
0.580

控制组

2.388
3.624
13.259
0.812
0.383
0.967
10.000
1.011
0.977
0.569

标准误

9.4%
6.1%
5.5%
-7.5%
1.1%
-5.6%
10.4%
-10.4%
-6.1%
2.3%

t

4.47
1.35
1.26
-2.00
0.28
-1.57
3.46
-2.79
-1.78
0.59

p

0.000
0.178
0.209
0.051
0.778
0.116
0.001
0.005
0.075
0.556

由表 2估计结果可知，Pseudo R2在 2010年与 2021年分别达到了 43.77%和 45.67%，并且控制变量整体上

对互联网使用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表明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有必要对样本进行核匹配以尽可能地控制样本自

选择偏差。

由表 3匹配结果可知，无论是 2010年还是 2021年，各控制变量在完成核匹配后，标准误和 t值整体上均

已相对较低，并且大多不再具有统计意义，表明样本自选择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有效控制。此外，观察图

1倾向得分共同取值范围也表明本文所用数据符合核匹配对共同支撑假设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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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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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样本自选择偏差在核匹配后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但匹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的样

本数量差异较大（图 1），这意味着不可直接将核匹配计算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作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发展

享受型消费影响的估计值。对此，参照 Gao和 Liu（2023）的做法，本文将成功匹配后的组内样本进行稳健最

小二乘回归分析以得出相对更加准确的估计结果。此外，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本文还对各连续型变量作了取

对数处理，这样做不仅能使各连续型变量更具正态性，还可更方便地对回归结果进行弹性分析与机制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第 2列报告了仅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全样本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互联网使

用在 1%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存在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表 4第 3列纳入一系列控制变

量，回归结果依旧为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直接促进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这验证了假设 1。
具体来看，经常使用互联网将使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上升 38.7%。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社会

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房屋资产和时间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居民发

展享受型消费。此外，年龄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呈倒“U”型影响，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发展享受

型消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户籍状况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

费产生了负向影响。具体来看，持有农村户口将使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下降 29.6%。那么，互联网使用是否

会对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差异性影响？该问题仍需进一步分析（表 5）。表 4第 4列报告

了仅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全样本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在 1%显著性

水平上提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此基础上，表 4第 5列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依旧为显著正向影

响，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收入，

从而间接促进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这验证

了假设 2。
表 5第 2列和第 3列分别报告了农村和城

镇样本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

示：互联网使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对

农村与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显著

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经常使用互联网将

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别上

升 44.8%和 35.2%，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

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明显相对更强，并

且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该城乡差异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这验证了

假设 4a，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

受型消费的影响很可能正处于边际递增阶

段，而对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很

可能已进入边际递减阶段。但需要注意的

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旧客观存在。无

论是互联网普及率还是使用率，农村居民均

明显低于城镇居民。那么，互联网使用能否

有效缩小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这

一议题值得深思。对此，本文对核匹配后的

农村与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进行再中心

回归分解分析以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

发 展 享 受 型 消 费 差 距 的 影 响 方 向 及 其 贡

献度。

（二）均值分解分析
表 6报告了均值条件下城乡居民发展享

表 4 互联网使用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互联网使用

家庭人均收入

教育水平

年龄

年龄 2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社会保险

家庭人口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房屋资产

时间因素

常数项

R2

样本量

发展享受型消费

1.073***（0.028）
—

—

—

—

—

—

—

—

—

—

—

8.623***（0.016）
10.14%
11465

发展享受型消费

0.387***（0.034）
0.289***（0.022）
0.136***（0.021）
2.158***（0.725）
-0.336***（0.098）
0.207***（0.040）
-0.296***（0.032）
0.147***（0.044）
0.486***（0.032）
0.159***（0.046）
0.132***（0.039）
0.424***（0.038）
1.621（1.327）
23.41%
11465

家庭人均收入

0.964***（0.026）
—

—

—

—

—

—

—

—

—

—

—

9.227***（0.014）
10.10%
11465

家庭人均收入

0.490***（0.032）
—

0.126***（0.015）
-1.187*（0.616）
0.124（0.083）
0.247***（0.037）
-0.661***（0.028）
0.070*（0.043）
-0.575***（0.025）
0.991***（0.039）
0.001（0.038）
0.264***（0.035）
11.327***（1.131）

29.55%
11465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差异性影响

变量

互联网使用

教育水平

年龄

年龄 2

婚姻状况

社会保险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口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房屋资产

时间因素

常数项

R2

样本量

匹配后农村样本

0.448***（0.058）
0.096***（0.025）
5.324***（1.063）
-0.791***（0.145）
0.218***（0.062）
0.100（0.062）
0.232***（0.026）
0.452***（0.041）
0.093（0.059）
0.015（0.065）
0.337***（0.059）
-3.275*（1.910）

17.44%
5974

匹配后城镇样本

0.352***（0.045）
0.203***（0.043）
0.335（1.059）
-0.070（0.143）
0.158***（0.053）
0.153**（0.062）
0.339***（0.038）
0.534***（0.051）
0.203***（0.070）
0.198***（0.050）
0.463***（0.052）
3.914**（1.982）

24.21%
5491

系数差异性检验

-0.095*
0.106***
-4.989***
0.722***
-0.060
0.053
0.107***
0.082
0.110
0.183***
0.126**
7.189***

—

—

注：***代表 p<0.01；**代表 p<0.05；*代表 p<0.1；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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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型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在均值条件下，取对数后，农村与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总差距

为 0.599，并且该差距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表明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整体上显著低于

城镇居民。其中，特征差距为 0.227，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了

37.90%（0.227/0.599），表明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37.90%是由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禀赋特征差

距所导致。系数差距为 0.372，并且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为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

了 62.10%（0.372/0.599），这意味着包括互联网使

用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在内的禀赋特征对农村与

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性影响，即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禀赋特征完全一

致，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也会因禀赋特

征对两者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差异性影响而被扩

大 62.10%，并且这是造成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

费差距的主要原因。

综上，尽管农村居民在禀赋特征方面确实与

城镇居民存在一定差距，但禀赋特征对农村与城

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影响才是造成两者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如此悬殊的主要原因。那

么，互联网使用在这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有待进一步对特征差距和系数差距进行分解分析。

特征差距方面，互联网使用的系数为 0.107，占特征差距的 47.14%（0.107/0.227），占总差距的 17.86%
（0.107/0.599），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表明农村与城镇居民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

产生了明显的特征差距效应，从而较大幅度地扩大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这验证了假设 3。造成

这种特征差距效应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受制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存在着较为严峻的数字鸿沟，城

镇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且发展迅速，而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匮乏且发展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了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进而产生了明显的特征差距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

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

系数差距方面，互联网使用的系数为-0.037，占系数差距的-9.95%（-0.037/0.372），占总差距的-6.18%
（-0.037/0.599），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

激效应显著强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系数差距效应，从而小幅缩小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这验证了假设 4b。系数差距效应得到抑制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尽管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明显低于

城镇居民，但互联网对农村居民而言仍属于“新鲜”事物，这很可能造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

费的刺激效应正处于边际递增阶段，而对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很可能已进入边际递减阶段，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系数差距效应，从而小幅缩小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

（三）分位数回归分析
为了避免上述研究结果受到农村与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布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影响，并对研究

结论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

归方法和再中心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以探究互

联网使用是否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

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及其差距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性影响，并选取 25分位点、50分位点和 75分位点

分别作为较低消费水平、中等消费水平和较高消

费水平。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 7~表 9，再中心分

位数分解结果见表 9~表 11。
表 7报告了 25分位点上互联网使用对核匹

配后农村和城镇样本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互联网使用

表 6 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均值分解结果

均值分解

发展享受型消费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具体变量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总差距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系数

9.215***
8.615***
0.599***
0.227***
0.372***
0.107***
已控制

0.227***
-0.037*
已控制

0.372***

贡献度

—

—

100.00%
37.90%
62.10%
17.86%
已控制

37.90%
-6.18%
已控制

62.10%

标准误

0.020
0.019
0.027
0.029
0.036
0.014
已控制

0.029
0.020
已控制

0.036

z
460.750
453.421
22.185
7.828
10.333
7.643
已控制

7.828
-1.850
已控制

10.33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控制

0.000
0.065
已控制

0.000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

表 7 互联网使用对较低消费水平的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

25分位点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匹配后农村样本

0.389***（0.061）
已控制

-8.012***（2.318）
13.36%

匹配后城镇样本

0.225***（0.049）
已控制

-4.213（2.853）
18.82%

系数差异性检验

-0.163***
已控制

3.800
—

注：***代表 p<0.01；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表 8 互联网使用对中等消费水平的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

50分位点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匹配后农村样本

0.363***（0.061）
已控制

-2.173（2.099）
11.89%

匹配后城镇样本

0.198***（0.036）
已控制

0.877（1.903）
19.25%

系数差异性检验

-0.165***
已控制

3.051
—

注：***代表 p<0.01；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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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经常使

用互联网将使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别上升 38.9%和 22.5%，互联网

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所产生的刺激效应明显更强。

表 8报告了 50分位点上互联网使用对核匹配后农村和城镇样本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

示：在中等消费水平上，互联网使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显

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经常使用互联网将使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

分别上升 36.3%和 19.8%，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

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所产生的刺激效应明显更强。

表 9报告了 75分位点上互联网使用对核匹

配后农村和城镇样本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在较高消费水平上，互联网使用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

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

看，经常使用互联网将使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

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别上升

41.5%和 21.8%，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

受型消费所产生的刺激效应明显更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绘制图 2可以发现，互联

网使用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农村与城镇居

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U”型刺激

效应，表明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

两者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提升效果均呈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处于何种消

费水平上，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

费所产生的刺激效应总是明显强于城镇居民。

（四）分位数分解分析
表 10报告了 25分位点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

取对数后，农村与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总差距为 0.526，并且该差距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

义，表明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其中，特征差距为 0.148，并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了 28.14%（0.148/
0.526），表明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28.14%是由两者之间的禀赋特征差距

所导致。系数差距为 0.378，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贡献了 71.86%（0.378/0.526），这意味着包括互联网使用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在内的禀赋特征对处于较低

消费水平上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即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禀赋特

征完全一致，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

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也会因禀赋特征对两者发展

享受型消费的差异性影响而被扩大 71.86%。

进一步观察特征差距与系数差距的分解结

果可知，就特征差距而言，互联网使用的特征差

距 系 数 为 0.045，占 特 征 差 距 的 30.41%（0.045/
0.148），占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

型消费差距的 8.56%（0.045/0.526），并且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而从系数差距来

看，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差距系数为-0.026，占系数

差距的 17.57%（-0.026/0.148），占较低消费水平

表 9 互联网使用对较高消费水平的城乡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

75分位点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匹配后农村样本

0.415***（0.076）
已控制

-0.626（2.625）
9.76%

匹配后城镇样本

0.218***（0.050）
已控制

4.642**（1.919）
17.33%

系数差异性检验

-0.197***
已控制

5.268***
—

注：***代表 p<0.01；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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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互联网使用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 10 互联网使用对较低消费水平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的分解结果

25分位点

发展享受型消费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具体变量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总差距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系数

8.420***
7.894***
0.526***
0.148***
0.378***
0.045***
已控制

0.148***
-0.026*
已控制

0.378***

贡献度

—

—

100.00%
28.14%
71.86%
8.56%
已控制

28.14%
-4.94%
已控制

71.86%

标准误

0.024
0.023
0.034
0.033
0.041
0.015
已控制

0.033
0.032
已控制

0.041

z
350.833
343.217
15.471
4.485
9.220
3.000
已控制

4.485
-1.823
已控制

9.22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已控制

0.000
0.066
已控制

0.000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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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4.94%（-0.026/0.526），并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对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所产生的刺激

效应相对更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系数差距效应，从而小幅缩小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

享受型消费差距。但另一方面，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会产生相

对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从而较大幅度地扩大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并最终

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处于较低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3.62%（8.56%-4.94%），不

过该影响远低于互联网使用对整体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11.68%），并且城乡居

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原因。

表 11报告了 50分位点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在中等消费水平上，

取对数后，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总差距为 0.541，并且该差距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

意义，表明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其中，特征差距为 0.288，
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了 53.23%（0.288/
0.541），表明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53.23%是由两者之间的禀赋特征差距

所导致。系数差距为 0.253，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贡献了 46.77%（0.253/0.541），这意味着包括互联网使用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在内的禀赋特征对处于中等

消费水平上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即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禀赋特

征完全一致，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也会因禀赋特征对两者发展享受型消费

的差异性影响而被扩大 46.77%。

进一步观察特征差距与系数差距的分解结果可知，就特征差距而言，互联网使用的特征差距系数为

0.097，占特征差距的 33.68%（0.097/0.288），占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17.93%
（0.097/0.541），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而从系数差距来看，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差距系数

为-0.042，占系数差距的-16.60%（-0.042/0.253），占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7.76%（-0.042/0.541），并且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一方

面，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

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相对更强，可以

明显抑制系数差距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

费差距。但另一方面，处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

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会产生

明显相对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从而大幅扩大处

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并最终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处于中等

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10.17%（17.93%-7.76%），该影响与互联网使用对

整体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扩

大效应（11.68%）没有本质性差异，并且城乡居民

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是造成这种结

果的最主要原因。

表 12报告了 75分位点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

受型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结果显示：在较高消

费水平上，取对数后，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

受型消费的总差距为 0.627，并且该差距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表明处于较高消费

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显著低于

城镇居民。其中，特征差距为 0.333，并且在 1%

表 11 互联网使用对中等消费水平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的分解结果

50分位点

发展享受型消费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具体变量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总差距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系数

9.279***
8.738***
0.541***
0.288***
0.253***
0.097***
已控制

0.288***
-0.042*
已控制

0.253***

贡献度

—

—

100.00%
53.23%
46.77%
17.93%
已控制

53.23%
-7.76%
已控制

46.77%

标准误

0.021
0.020
0.029
0.029
0.036
0.015
已控制

0.029
0.031
已控制

0.036

z
441.857
436.900
18.655
9.931
7.028
6.467
已控制

9.931
-1.932
已控制

7.02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控制

0.000
0.057
已控制

0.000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

表 12 互联网使用对较高消费水平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的分解结果

75分位点

发展享受型消费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具体变量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总差距

特征差距

系数差距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合计

系数

10.119***
9.492***
0.627***
0.333***
0.294***
0.162***
已控制

0.333***
-0.065*
已控制

0.294***

贡献度

—

—

100.00%
53.11%
46.89%
25.84%
已控制

53.11%
-10.37%
已控制

46.89%

标准误

0.023
0.019
0.030
0.031
0.040
0.018
已控制

0.031
0.036
已控制

0.040

z
439.957
499.579
20.900
10.742
7.325
9.000
已控制

10.742
-1.806
已控制

7.32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控制

0.000
0.069
已控制

0.000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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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了 53.11%（0.333/0.627），表明

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53.11%是由两者之间的禀赋特征差距所导致。系

数差距为 0.294，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贡献了

46.89%（0.294/0.627），这意味着包括互联网使用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在内的禀赋特征对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

的农村与城镇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性影响，即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禀赋特征完全一致，

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也会因禀赋特征对两者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差异性影响

而被扩大 46.89%。

进一步观察特征差距与系数差距的分解结果可知，就特征差距而言，互联网使用的特征差距系数为

0.162，占特征差距的 48.65%（0.162/0.333），占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25.84%
（0.162/0.627），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而从系数差距来看，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差距系数

为-0.065，占系数差距的-22.11%（-0.065/0.294），占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10.37%（-0.065/0.627），并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使

用对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明显强于城镇居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系数差距效应，从而较大幅度地缩小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但另一方

面，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会产生更为强烈的特征差距效应，从而

更大幅度地扩大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并最终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处

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15.47%（25.84%-10.37%），该影响明显高于互联网使

用对整体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11.68%），并且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互联网使

用的禀赋特征差距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原因。

上述分解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确实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了差异

性影响，将其影响汇总至表 13，并根据表 13的汇总结果绘制图 3。
观察表 13和图 3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较低消费水平上，还是在中等消费水平上，或是较高消费水平上，互

联网使用均导致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被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城

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贡献度也在不断提升。就特征差距而言，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的

特征差距系数呈大幅上升的趋势，表明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对城

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不断增强。而从系数差距来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

使用的系数差距系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由于

其系数均为负，因此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发展

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影响强度也呈不断增强的趋

势，并且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之间互

联网使用的影响系数差距对城乡居民发展享受

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缩小效应也在不断增强，不

过作用力度始终明显低于两者之间互联网使用

的禀赋特征差距，这就最终导致了城乡居民发展

享受型消费差距被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互联网使用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

整体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对处

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扩大效应，具体表现为互

联网使用对处于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

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最强，对处

于中等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次之，对处于较低消费水

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

扩大效应最弱，并且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

禀赋特征差距是造成互联网使用在不同程度上

表 13 互联网使用的再中心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的汇总

互联网使用

特征差距系数

系数差距系数

贡献度合计数

较低消费水平

0.045***（0.015）
-0.026*（0.032）

3.62%

中等消费水平

0.097***（0.015）
-0.042*（0.031）

10.17%

较高消费水平

0.162***（0.018）
-0.065*（0.036）

15.47%
注：***代表 p<0.01，*代表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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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互联网使用的再中心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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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整体及各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重要原因。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0年和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核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配对以尽可能地控

制样本自选择偏差，构建稳健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及其城乡

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再中心均值回归分解模型以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

影响及其贡献度。此外，为了防止估计结果受到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分布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影响，并对研

究结论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还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

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差异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再中心分位数回归分解模型以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不

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贡献度。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存在显著的刺激效应，并且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提升

效果明显更强。具体来看，经常使用互联网将使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整体上提升 38.7%，使农村居民发展享

受型消费提升 44.8%，使城镇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提升 35.2%。

第二，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扩大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具体来看，尽管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

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相对更强，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系数差距效应，从而使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

差距整体上缩小 6.18%，但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却产生了明显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从

而使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整体上扩大 17.86%，这最终导致了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整体上

被进一步扩大 11.68%。

第三，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应均呈“U”型影响，并且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提升效果始终明显强于城镇居民。

第四，互联网使用导致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均被不同程度的进一步扩

大。具体来看，尽管互联网使用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农村居民的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提升效果均明显强

于城镇居民，这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系数差距效应，从而使得处于较低、中等和较高

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分别被缩小 4.94%、7.76%和 10.37%，但城乡居民之间互联网使

用的禀赋特征差距却对处于不同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产生了更强的特征差距效应，

从而使得处于较低、中等和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分别扩大 8.56%、17.93%和

25.84%，这最终导致了较低、中等和较高消费水平上的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被分别进一步扩大

3.62%、10.17%和 15.47%。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政府部门应当持续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互联网普及

率的同时，确保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得到有效提高，充分发挥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刺激效

应，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具体来看，政府部门不仅要加大对宽带、光纤、无线 4G及 5G网络的投

资建设力度，有效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保障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性提高，还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降低居民互

联网使用门槛，如给与互联网信息技术企业税费减免并对居民进行适当补贴，提高居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接

入能力，确保居民互联网接入率不断提升，并加强对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培训，从而有效提高居民互联网

使用率。此外，政府部门还应当对农村地区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特别是针对农村居民

互联网使用意愿方面，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各地农林类高等院校的人才与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相关互联网

使用技能培训，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充分接触互联网信息技术并有效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缓解农村居民可能

存在的“数字排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从源头遏制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的禀赋特征差距对两者发展享受

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特征差异效应，并充分发挥出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所产生的系

数差距抑制效应，从而有效缩小城乡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平衡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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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Us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joyment：Base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Data

Gao Jiacheng，Liu Yue
（School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Entrepreneurship，Peoples’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Moscow 117198，Russia）

Abstract：The Internet’s characteristics of breaking time and space restrictions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people’s way of life and
work，but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s’consumption structure remains to be
verified. 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robust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ethod，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and re⁃center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age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njoyment consumption
an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usag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as a whole，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level，
internet usage has a“U”shap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but no matter what
consumption level，Internet usage always has a stronger stimula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has produced a coefficient gap suppression effect on the overall and urban⁃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thus narrowing the overall and urban⁃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However，the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 gap of Internet usa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lways has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characteristic gap
effec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Keywords：internet usage；consume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evelopment of enjoyable consumption；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enjoyable consumption gap

151


